
 

 1 

10/F, Two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二座 10 楼   
 
T电话 + 852 2810 6321  
F传真 + 852 2810 6320  
E电邮 general@afrc.org.hk 

新闻稿  

2025年 12月 29日 

会财局建议引入强制可持续核证以巩固香港作为绿色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今日发表《咨询文件》，就香港可持续核证的建议监管

框架（「框架」）征求意见。此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24 年 12 月公布《可持

续披露路线图》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全球正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气候变化问题尤为突出，并长期成为国际关注焦

点。香港致力推动全球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并凭借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资金

投向可持续发展项目，力争于 2050 年前达致碳中和。  

为加快绿色资本流动，政府已推出四大支柱的策略，包括提升可持续透明度。此策略

旨在构建一个稳健的资讯生态系统，并以独立且可靠的核证加以维护。  

香港必须及时行动，以确保与全球最佳做法保持一致。目前约有 40个司法管辖区（包

括香港）已采纳或正采取措施实施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制订的准则。 

框架的主要建议 

建议框架旨在透过采纳国际准则，推动高质量核证；提升可持续披露的可信度及可靠

性；并确保所有核证服务提供者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运作。  

会财局在制订建议过程中，采取审慎并广纳意见的方式，以确保建议可信及可行。该

程序包括：   

a. 分析五个已实施或计划实施强制性可持续／气候核证要求的司法管辖区，分别

为澳洲、欧盟、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新加坡； 
 

b. 评估香港的准备情况，并以本局于 2025年 1月发表的市场研究为基础。例如，

2025年有67%的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成分股公司发布了自愿可持续核证报告；

及 

 
 
 
 

https://www.afrc.org.hk/media/fe3iqo5y/afrc-consultation-paper-on-sustainability-assurance-t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jpilozkm/afrc-report-understanding-the-base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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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纳入 27个主要持份者机构的意见，包括上市公司、核证服务提供者（涵盖会计

师事务所及非会计师事务所 1）、投资者及专业团体。 

本《咨询文件》涵盖该框架下的五项主要建议： 

1. 视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后续咨询，所有强制采用

《香港可持续披露准则》汇报（强制性香港披露准则汇报）的实体均须取得独立

核证。 

2. 视乎前述咨询，所有纳入范围的实体均须分阶段取得有限核证： 

• 第一阶段：自强制性香港披露准则汇报开始的第三个财政年度起，涵盖范围

一及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的披露；及 

• 第二阶段：自强制性香港披露准则汇报开始的第五个财政年度起，涵盖所有

其他香港披露准则强制要求的披露事项。 

3. 强制核证须由已注册的可持续核证服务提供者提供，这些服务提供者包括：  

• 符合额外标准并已注册的本地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或 

• 符合类似标准的本地认可非会计师事务所。 

4. 强制核证必须依照《香港可持续核证准则 5000》执行。 

5. 由单一监管机构负责注册及规管所有已注册的可持续核证服务提供者及监督香港

会计师公会的相关准则制订工作。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女士指出：「我们的建议兼具包容性及务实性，旨在将香港许

多大型上市公司已采用的自愿性做法规范化。框架将为披露带来一致性、可信度及可

比性，这对建立市场信任至为关键。我们承诺与所有持份者紧密合作，共同制订一个

能实现最高问责及质素标准的框架。」 

会财局主席孙德基博士表示：「全球金融格局正因净零转型和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日

益关注而发生重塑。随着资金流向可持续资产，对可信赖资讯的需求亦不断增加。我

们提出的框架与国际准则保持一致，旨在保障香港市场竞争力，并巩固我们作为绿色

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 

 

 
1 专业服务提供者，此类公司不是会计师事务所，但具备可持续发展相关专业，通常包括环境科学顾
问、工程公司，以及提供检测、检验及认证服务的公司，负责核实及核证可持续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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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 

会财局诚邀各界持份者就建议提供宝贵意见。我们特别欢迎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机

构、投资者、核证服务提供者（涵盖会计师事务所及非会计师事务所）及专业团体的

意见。各持份者的多元观点对确保框架的稳健性及可行性至关重要。 

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30 日。意见须使用会财局网站提供的指定表格提

交，详情按此。 

完 

 
 
 
 
 
 
 
 
 
 
 
 
 
 
 
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成立的独立机构。 作

为会计专业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致力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恪守专业准则、

保障公众利益，推动业界可持续发展。  

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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